附件1：

高校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工作流程（试行）
(2014年高校版)
1、政策依据：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财教[2013]236号）。
2、适用对象：高校学生服义务兵役的申请国家资助，包括：应届毕业生（从2009年开始实施）、在校生（从2011年开始实施）、往届毕业生（从2013年开始实施）、退役复学学生（从2011年开始实施），学生应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籍学生，含符合资助条件当年没有报送而在以后年度补报的学生，但当年开始实施的政策不追溯到以前年度学生。根据文件规定，学生申请资助必须在预征报名网上报名，通过网上申请资助。
3、政策宣传。预征报名时，联合学校征兵部门宣传服义务兵役学生学费资助政策，指导学生熟悉预征报名的要求、申请流程，提醒学生及时进行网上报名。（网报时间：男兵：大致为每年的4月初—8月初；女兵：大致为每年6月底—8月初，详见平台提示）。

工作要求：（1）建议将《学生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申请流程(2014年学生版)》放到学校资助网页，提醒学生注意查看流程；
（2）向已经预征报名的学生每人发放1份《学生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申请流程(2014年版)》，方便学生申请； 
4、网上审核信息。在学生网上报名之后，学校资助部门应定期及时审核预征系统中的信息与入伍学生实际信息是否一致，如预征系统中信息与实际学籍信息不相符，应协助学生提请学校学籍管理部门修改。（与网报时间大致同步）
5、审核《申请表》。与学校财务部门进行衔接，指导预征报名学生到财务部门审核《申请表》学费信息，加盖财务部门公章；然后到学校资助部门审核资助信息，资助部门审核时，资助方式只能选择一种方式，在同意补偿或同意代偿对应栏填写审核意见并加盖资助部门公章，将学生上交的两份《申请表》1份留存，1份返还学生。审核申请表时注意，学生申请表上联系方式不全、没有固定联系方式、家长联系方式的，要学生补齐联系方式，以方便资金到学校后联系资金拨付工作。审核完后提醒学生拿到入伍通知书后务必于9月30日前将申请材料寄回学校。如学生入伍无法办理，一定要向家长说明政策和程序，提请家长按时办理。如学生因自身原因未按时上报申请材料，导致延迟或无法申请资助，责任由学生本人自行承担。（建议发放一个《告知书》，在告知书上写明需要上交材料、时间安排等）
其中：服义务兵役学生需要上交《申请表》原件1份和入伍通知书（或入伍批准书）复印件1份（如入伍通知书、入伍批准书未发放，需要县级征兵办出具单独入伍证明）；退役复学学生需要上交《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请表》1份原件、退役证复印件1份、复学证明复印件1份。
6、收集申请材料。9月30日前，完成当年所有申请材料收集工作，在材料收集过程中，如发现学生申报材料有缺漏或错误，应该及时联系学生或家长补充。其中，9月25日左右，主动联系在网上进行了预征报名但没有寄回《申请表》（入伍后加盖了征兵部门公章的1份）的学生或家长，核实是否已入伍漏报，如属于漏报，提请家长尽快报送。同时，与学校征兵管理部门联系，核实有无已入伍但未报送申请材料的学生，提醒尽快报送。
7、复核信息。10月10日前，对收到的学生《申请表》进行复核，包括符合学生学籍资料、学历情况等资料（已读时间、毕业信息是否准确），将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材料报请学校领导审定后，在《申请表》加盖学校公章。
注：在复核学生信息时，除复核学生申请表中的各项信息，还应重点将学生与以前年度已上报并获得资助的学生进行比对，避免重复报送。
    8、审核汇总。10月15日前，根据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知，审核汇总学生材料（见附件《审核要点》），填报有关汇总表格，统一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其中学生明细包括：
（1）高校在校生服义务兵役：《申请表》1份、入伍通知书或入伍批准书复印件1份；
（2）高校应（往）届毕业生服义务兵役：《申请表》1份、入伍通知书或入伍批准书复印件1份；
（3）退役复学：《申请表》1份、退役证复印件1份、复学证明1份。
上述材料学校收齐后，全部复印1份留存学校备查，原件上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9、审核确认。11月10日前，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审核通过学生信息返回给学校，由学校对学生资助信息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最后确认。
10、资金发放和回收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完成后报请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按程序拨付资金，同时向教育部报告资金使用情况。省级财政部门将力争在12月份将符合资助条件学生申报资助资金拨付到学校，待资金拨付到学校后，学校要核对申请学生及资金情况，并对学生申请资料进行终审，终审无误后及时联系学生或家长，将资助资金发放给申请学生（考虑到资金结转应不晚于第二年3月底），保存好资金发放打卡记录或签领手续。对于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在发放资金的同时，提醒学生及时还款。
对于被部队退兵并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学生，如果资助资金已发放的，要予以收回；资金未发放的，应停止申报或发放。因回收或停发导致的资金结余情况，要及时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处理。
11、档案管理。资金发放完成后，按年将学生申请资料、上报资料、下发资料及文件、资金发放情况等资料整理归档备查；相关资料如有必要，要进行扫描、刻盘留存。

12、疑问咨询
征兵系统网上填报有关问题可直接与学信网客服热线联系（010-82199588）。
政策咨询有关问题可以与湖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咨询电话（027-87312475）
13、责任归属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财教[2013]236号）文件精神，服兵役国家资助审核责任主要是学校，学校要对上报材料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其中：退役复学国家资助申请流程
1、网上报名，打印学费减免申请表：
（1）如入伍前已通过网上预征报名的，直接下载并打印《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请表》2份；
（2）如入伍前未参加网上预征报名的，按照上述的应征入伍网上报名的程序，先在学信网实名注册，注册后补报名，然后下载并打印《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请表》2份。
2、审核盖章。学生持《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请表》（一式两份）到学校财务部门和资助部门盖章并确认复学后应缴纳学费和资助信息，学生资助部门审核信息后，1份留存资助部门，1份返还学生，学生再到退役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盖章确认退役信息。
3、申报材料。学生将学校财务部门、资助部门和退役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盖章后的《高校学生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请表》1份原件、退役证复印件1份、复学证明复印件1份交学校资助部门，报学校复核。对于符合条件的，学校应按标准及时办理学费减免手续。

4、汇总上报。学校复核完成后，于10月15日前将学生申请材料按照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求进行汇总上报，上报前，复印一套学生申请材料备查。

5、申请资金拨付。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各高校材料，组织专班人员对学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完成后报请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按程序拨付资金，同时向教育部报告资金使用情况。
6、资金发放。资助资金拨付到学校后（因资金审审批、拨付渠道不一致，力争在12月份将资金拨付到学校），学校将资助资金直接作为学生学费，同时向学生开具学费收据，办理签收手续。

服义务兵役重要时间节点（退役复学除外）：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工作时间跨度较长，每个程序都有固定的时间期限规定，一旦错过报名或报送规定时间，就只能在下一年度补报，因此，请通知学生牢记以下时间节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步骤的工作。从2015年开始，凡属于未按规定时间报送学生进行补报的（即2014年入伍学生没有申请而在2015年补报申请的），学生或家长需要书面说明原因，理由不充分的不得补报。
1、网上报名时间:

男兵：大致为每年的4月初—8月初，详见征兵平台提示
女兵：大致为每年6月底—8月初，详见征兵平台提示
2、到县级征兵办实地征兵：7月30日前
3、学生申请表上报学校最终时间：9月30日前
4、学校汇总材料上报教育厅时间：10月15日前
5、预计资金拨付到校时间：12月份
（以上时间如因特殊情况有变化，将另行通知）
此流程为试行程序，如在执行中遇到问题，可直接与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
附件：
高校学生服义务兵役资助材料
审核要点

一、补偿资金

1、总原则：本专科每学年最高为6000元（硕士不超过8000元、博士不超过1万元，下同）。
（1）在校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高于6000元的，按照每年6000元的金额申请资助；
（2）在校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低于6000元的，按照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实际数额申请资助。
（3）退役复学学生学费资助也按照实际要缴纳学费与6000元比较后进行资助，高于6000元按6000元，低于6000元按实际标准申请。

（4）申请学费补偿及资助的不能包括书本、住宿等杂费。学生欠缴学费的，实际申请学费补偿额度应包含欠缴额度。获得的补偿学费应优先用于补交学费。学生已享受学校相关减免学费政策的部分不能申请代偿。学校在填制表格、审核学生缴纳学费及建议补偿或代偿金额时应注意，不得错报或多报。

2、补偿或代偿形式：同一个学生只能选择一种方式，选择了补偿学费就不能选择贷款代偿，选择了贷款代偿就不能选择补偿学费。不能一学年选择补偿学费，另一学年选择助学贷款代偿。计算总额时，贷款年份可以按学费标准计算，但自己缴纳学费的年份不能按贷款计算。
学校在审核学生补偿信息时，应提醒学生选择有利的资助方式，如：一个学生在大学期间学费全部靠助学贷款，而助学贷款总额度大于实际学费总额度（因助学贷款中可含住宿费、生活费，有可能出现此情况），应建议学生申请助学代偿助学贷款方式。但如果学生每年交纳学费3800元，连续交纳两年，第三年起申请助学贷款，两年共获得贷款9200元，四年交纳学费累加为（3800×4）15200元，而贷款只有9200元。按照规定就高选择学费补偿，学生应得15200元。
3、贷款代偿利息：在校生不计算利息；参军入伍的毕业生，申请贷款代偿的，“贷款利息”项的金额统一计算至申请人毕业当年12月31日。如加上利息后本息金额每年超过6000元的，按每年6000元计算。
4、注意金额输入方式：学校在填汇总表时，金额输入方式一律采用“数字”格式，表格中一般都自动提前设置了，并保留了两位小数，方便数字汇总；学校录入时不要硬行将“数字”格式转变成“文本”格式，然后输入小数点人为造成错误，导致不能汇总。（检查方式，选择一列数字后点击电子表格上“[image: image1.png]


”，如果小数点能自动变化则为数字，不能自动变化则为文本，需要修改）

5、补偿或代偿时间。

（1）毕业生：国家对本科、专科（高职）、研究生和第二学位毕业生补偿、代偿或资助的年限，以学生入伍时就读学制为准，分别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学制据实计算，大学预科不算在内。专升本、本硕连读、中职高职连读、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或国家助学贷款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科（专升本的）、硕士（本硕连读的）、高职（中职高职连读的）、第二学士学位阶段（第二学士学位的）学习任务的实际时间计算。

非正常学制的学生，如专升本、中专套读大专、休学、留级等情况请在明细表中备注中说明，但补偿及代偿仍然要按照正常学制进行，不增加补偿或代偿时间。

（2）入伍的在校生：在校已读的时间（按学年）。如大二学生暑假期间当兵，算大二学生，只能计算两年。在校生当年入伍的，当年9月份学费不得纳入补偿范围。以新生身份入伍的，不得申请补偿，待退役回来复学后再给予学费资助。
（3）退役复学学生：退役复学学生学费资助期限为国家规定的相应学制剩余期限（可以按学期），补偿时间按照学生复学后还需要缴纳的学费时间进行计算，服义务兵役以前已经缴纳的学费不再给予补偿。（即：资助的学费按照学校未收取的学费补，学校收了的学费就不能给予补偿；还需要交多少时间的学费，就补偿多少时间的学费），例如：

A、三年制专科学生，2009年入学，2010年12月（即大二秋季学期）去当兵，大二秋季学费当时已经缴纳，2011年春季学费没有缴纳。如2012年12月份或2013年春季复学继续读大二，复学后还需要缴纳2013年（大二）春季学期学费，则可以申请2013年（大二）春季学期及大三学年学费资助。如按学期算，每学期不能超过3000元。

B、三年制专科学生，2009年入学，2010年12月（即大二秋季学期）去当兵，大二秋季学费当时已经缴纳、2011年春季学费也缴纳：
如2012年12月份或2013年春季复学继续读大二，复学后不需要缴纳2012年秋季或2013年春季学期学费，则不能申请2013年春季学期学费，只能大三学年学费资助。

如2012年12月份复学后读大三，可以申请大三学年学费。

二、系统报名

2010年以后参军学生必须通过征兵系统报名，未参加预征报名的学生，必须进入征兵系统进行补报（如补报系统暂未开通，待开通后再补报），退役复学学生也需要进入征兵系统中进行网上登记。征兵系统中的学生信息是学生获得补偿或代偿的重要依据，学校在审核报送学生材料时应对照征兵系统严格把关，上报学生材料须与系统中学生信息一一对应，征兵系统中没有的学生不得报送（如上报系统中没有信息的学生材料，而学校上报学生材料导致的后果，由学校承担责任）。对于参加了预征报名，但是预征报名时学生信息与实际参军时信息不符合的（例：学生以高中毕业生身份参加预征报名，入校后即参军入伍的），可以联系全国征兵系统客服（010-82199588）进行修改。

三、材料填写
学生申请表上各处公章要求齐全，表上如有涂改，请加盖公章。学生申请表格应为纸质打印格式，如为手写，需认真核实是否在系统中有信息。如因特殊原因申请表格为手写，又在系统中有信息，请学校在对应明细表备注中注明“系统有信息”。2013年入伍的学生应该使用系统导出的新申请表格（2013年版），如使用旧申请表格的，学校也应在对应明细表备注中注明“系统有信息”。否则审核时，将视同系统中无信息处理、不符合资助处理。
四、不得报送学生材料

毕业生和在校生是指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不包括成人教育、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类学校及自考类学校学生。高校成人教育、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类学校及自考类学校学生，在校期间已享受免除全部学费政策的学生、定向生、委培生、国防生、部队招收的大学毕业生干部、直接招收的士官和以其它非义务兵形式到部队参军的高校学生，不在补偿代偿及资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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